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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类别：C2239其他纸制品制造、C2929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昆山市周市镇陆杨金茂路 889号

投资总额：总投资 500万元，环保投资 1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3%。

项目基本情况见表 1-1。

表 1-1 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号 项目 执行情况

1 项目由来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500 万元租赁昆山市周

市镇陆杨金茂路 889号 E号房二楼东北侧车间建设本项目，项目占地

面积 1300 平方米，建成后可年产自动包装机卷材 20 吨、纸塑袋 15

万平方米。

2 环评
2023年 04月，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苏州赫广庆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3 环评批复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于 2023年 06月 17

日取得环评批复（苏环建[2023]83第 0257号）。

4 建设周期 项目于 2023年 7月开工建设，2024年 02月设备开始调试。

5
验收工作

过程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建设项目经调试后，于 2024

年 11月着手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据此，于 2024年 11

月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验收

监测。

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1日至 12日对《苏

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验收监测方案》中所

列监测内容进行了监测。2024年 11月 22日，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

公司出具《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检测报

告》（报告编号：CH24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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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1月在现场考察及对比验收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形成了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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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依据

2.1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2015年 1月起实施）；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 11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253号发布，根据 2017 年 07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修订）；

(3) 《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苏

环控[97]122号，1997年 9月）；

(4)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

办环评函〔2020〕688号）；

(5)《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苏环办[2018]34

号）；

(6)《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

办[2015]113号）；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国环规环评[2017]4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7年 6月 27日修订通过，2018年 1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年 8月 29 日修订通过，自 2016年 1

月 1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1年 12月 24日通过，2022年 6

月 5日起施行；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20年 9月 1日

起施行）。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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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

2.3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 06月）；

(2)关于对《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审批意见（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苏环建[2023]83 第 0257 号，2023 年 06

月 17日）；

(3)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

材料生产项目检测报告》（报告编号：CH2411030）；

(4)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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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昆山市周市镇陆杨金茂路 889号，租用永大特殊钢制品（昆山）

有限公司周市镇陆杨金茂路 889号现有厂房进行生产，总租赁面积为 1300m2。

项目东侧为江苏古田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南侧为昆山巨闳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西侧为小河（谢家溇），隔河为昆山市 LED 照明产业园；北侧为永大特殊钢制

品（昆山）有限公司。距离本项目最近敏感目标为厂区南侧的工业邻里中心（在

建），直线距离约 308m。

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项目周围概况图见附图 2，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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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附图 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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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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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车间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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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程建设内容

具体建设内容见表 3.2-1。

表 3.2-1项目建设内容

名称 环评报告表及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情况

生产规模及产品

方案

年产自动包装机卷材 20t/a、

纸塑袋 15万立方米

年产自动包装机卷材 20t/a、

纸塑袋 15万立方米
无变化

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 500万元，环保投资

1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3%

总投资 500万元，环保投资

1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3%
无变化

定员与生产制度
本项目员工 5人，1班制，8

小时/班，年工作天数 280天

本项目员工 12人，1班制，8

小时/班，年工作天数 280天
增加 7人

主体

工程
车间

1300m2内设生产车间、办公

区、原辅料仓库、成品库等

1300m2内设生产车间、办公

区、原辅料仓库、成品库等
无变化

公用

工程

给水
140t/a自来水由市政供水管

网供

140t/a自来水由市政供水管

网供
无变化

排水 112t/a生活污水 112t/a生活污水 无变化

供电 供电 5万度 供电 5万度 无变化

环保

工程

废水处理

生活废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利用厂区现有已接通管

网），排入昆山建工环境投

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厂

处理达标后，尾水最终排入

吴淞江。

生活废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利用厂区现有已接通管网），

排入昆山建工环境投资有限

公司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

标后，尾水最终排入吴淞江。

无变化

废

气

处

理

非

甲

烷

总

烃

活性炭吸附+1根 15m排气筒

（DA001）排放，风量

5000m3/h

活性炭吸附+1根 15m排气筒

（DA001）排放，风量

5000m3/h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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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处理
采取减振、隔声、距离衰减

等措施

采取减振、隔声、距离衰减等

措施
无变化

一般工业

固废处理
约 10m2 约 10m2 无变化

危险固废

处理
约 5m2 约 20m2

增加

15m2

3.3 主要生产设备表

表 3.3-1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主要

生产

单元

主要生

产工艺/
工序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

备

注
扩建环评

设备数量

验收设备

数量

1

包装

材料

生产

线

分切 分切机 / 1 1 /
2

涂布

涂布机 / 2 2 /
3 导热油炉 8kv 1 1 /
4 溶胶罐 / 1 1 /
5 印刷 印刷机 / 1 1 /
6 制袋 制袋机 / 1 1 /

7 辅助设

备
空压机 / 1 1 /

3.4 主要原辅材料

表 3.4-1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表

序号 原辅材料 成分

年耗量（t/a） 最大储

存量

（t）

储存

及包

装方

式

来

源

运

输
环评年用量

本次验收年

用量

1 透析纸 70g/m2白色纸张 31 31 5 卷装

外

购

车

运

2
PET/PE复合

膜

PE 膜即为聚乙烯

薄膜，PET 膜即

为涤纶树脂薄膜。

是一种性能比较

全面的包装薄膜

21 21 5 卷装

3 EVA粒子
乙烯-醋酸乙烯共

聚物
3 3 0.5 25kg/

袋

4 水性粘合剂

乙烯-醋酸乙烯共

聚物 15%-30%、

聚丙烯酸乳液

30%-40%、去离子

2 2 0.2 1kg/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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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40%-50%

5 水性墨水

丙烯酸树脂

40%~60%、丙烯

酸乳液 30%、颜料

10%~30%、水

10%、助剂 10%以

下

0.5 0.5 0.1 1kg/
桶

6 导热油
基础油 90%、其他

10%
0.03 0.03 /

30kg/
桶

7 纯水 / 9.4 9.4 1 20l/
桶

8 抹布 / 0.1 0.1 0.1 袋装

3.5 生产工艺

建设项目主要为包装材料生产，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①自动包装机卷材工艺

G--废气、S--固体废物、N--噪声

图 3.5-1 自动包装机卷材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1）分切：采用分切机将透析纸原纸切割成小宽幅尺寸方便后续加工，此

工序会产生边角料 S1-1及设备噪声 N。

（2）熔化：将外购的 EVA粒子加入溶胶罐中进行电加热熔化，熔化温度为

80℃，此工序中 EVA粒子加热熔化过程中会挥发产生非甲烷总烃废气 G1-1、设

备噪声 N。

（3）涂布：熔化后的液态 EVA 物料进入涂布机内，经过机内涂布辊将其

均匀涂抹在透析纸面，涂布机内配套烘道对卷材进行烘干（温度为 65~75℃）后

并收卷，烘道温度由电加热导热油炉提供，炉内导热油循环使用，定期更换。此

工序加热熔化后的 EVA物料会挥发产生非甲烷总烃废气 G1-2、废导热油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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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备噪声 N。

（4）印刷：使用水性墨水在印刷机的作用下将产品所需的特定文字及图案

印制在纸品表面，印刷过程中无制版工序。该过程中水性墨水会挥发产生少量非

甲烷总烃废气 G1-3、废油墨桶 S1-3及设备噪声 N。

（5）分切：采用分切机对印刷好的包材根据客户需要进行切割加工至所需

规格。此工序会产生边角料 S1-4及设备噪声 N。

（6）包装入库：分切后的产品即可打包入库待售。

②纸塑袋工艺

G--废气、S--固体废物、N--噪声

图 3.5-2 纸塑袋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1）分切：采用分切机将透析纸原纸切割成小宽幅尺寸方便后续加工，此

工序会产生边角料 S2-1及设备噪声 N。

（2）印刷：使用水性墨水在印刷机的作用下将产品所需的特定文字及图案

印制在透析纸原纸表面，印刷过程中无制版工序。该过程中水性墨水会挥发产生

少量非甲烷总烃废气 G2-1、废油墨桶 S2-2及设备噪声 N。

（3）调配：外购的水性胶粘剂粘度较高，在制袋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起泡现象，故在使用前需与纯水采用 1:4的比例调配稀释并搅拌均匀后使用。此

工序中水性胶粘剂会挥发产生少量非甲烷总烃 G2-2、废胶桶 S2-3。胶料调配过

程在制袋机处完成。

（4）制袋：胶料进入制袋机内，制袋机在透析纸边缘均匀涂抹上熔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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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料，同时将其与配套的 PET/PE 复合膜三边进行粘合，制袋机温度为

110~170℃，经输送带至设备末端经刀头分切即可制得成品纸塑袋。此工序中胶

料及塑料薄膜受热均会挥发产生有机废气 G2-3、G2-4及设备噪声 N。

（5）包装入库：人工将产品打包后入库待售。

*设备清洁：印刷机长时间使用后机内会残留部分杂质，影响印刷效果，故

每日生产完成后需人工采用外购纯水定期进行对设备进行清洁，用水量约为

5kg/d，此过程中会产生清洁废液 S3-1。其中印刷机墨辊上部分顽固污渍需用抹

布反复擦拭清洁，该过程中会产生废含油墨抹布 S3-2。

3.6 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对照《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批复（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的要求，环境影响变动分析见下表

3.6-1。

表 3.6-1环境影响变动分析

类别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执行情况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本项目开发及使用功能未发

生变化。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大生产能力、处置

及储存能力。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

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未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

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

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

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

染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

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

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大生产、处置或储

存能力，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1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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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

发生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

的。

本项目未重新选址。防护距离

边界未发生变化且未新增敏

感点。

生产

工艺

6、新增产品品种

或生产工艺（含主

要生产装置、设备

及配套设施）、主

要原辅材料、燃料

变化，导致一下情

形之一：

（1）新增批复污染物种类的（毒

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本项目验收阶段产品品种、生

产工艺、生产装置、原料均未

发生变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

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

方式未发生变化。

环境

保护

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

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

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

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

施无变化，未造成污染因子及

污染物增加。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

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

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未新增废水直接排放

口、未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

放、排放口位置未发生变化。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

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

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加废气排放口，未

降低排气筒高低。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

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

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化。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

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气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危废暂存区域由 5平

方米增加至 20平方米，未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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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

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本项目无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实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进行综合分析。本项目危废暂存区域由 5

平方米增加至 20平方米，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产品品种、生产工艺、生

产装置、原料均未发生变化。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

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未构成重大变动。



16

四、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4.1 废水排放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厂区内雨污分流，生活废水通过市政管网排至昆山建工环境投资有限

公司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太仓塘。项目废水治理情况下表 4.1-1如

所示：

表 4.1-1 公司废水治理情况表

废水类别 环评批复处理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变化情况

生活污水

通过市政管网排至昆山建工环

境投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

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太仓塘

通过市政管网排至昆山建工环

境投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

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太仓塘

无变化

4.2 废气排放及治理措施

熔融/印刷/胶料挥发/制袋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非甲烷总烃）通过集气罩收集

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01处理，处理后通过 15米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未

收集的废气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公司废气治理情况与环评批复情况对比表格如下：

表 4.2-1 本项目废气治理情况表

位置 废气类别 环评批复处理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变化情况

生产

车间

熔融/印刷/胶
料挥发/制袋

（非甲烷总

烃）

接入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01

处置后通过 15米高 DA001排

气筒有组织排放；未被捕集的

废气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接入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01

处置后通过 15米高 DA001排

气筒有组织排放；未被捕集的

废气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无变化

废气处理设备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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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吸附装置（TA001）

4.3 噪声产生及治理措施

项目所产生噪声主要为分切机、涂布机、导热油炉、溶胶罐等设备的运转噪

声。通过采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同时安装基础减震设施；合理规划其在厂区位

置，利用建筑隔声降低其噪声的产生的排放；充分利用厂房建筑和设备互相隔声

等措施，可使项目噪声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4 固体废物产生及治理措施

企业固体废物主要为边角料、废导热油、废油墨桶、废胶桶、清洁废液、废

含油墨抹布、废活性炭、员工生活垃圾，固废产排情况见下表。

表 4.4-1 项目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

序

号
固体废物名称 属性 废物代码

环评产

生量

验收产

生量

（t/a）

利用处置

方式

利用处置单

位

1 边角料 一般固 223-002-07 3.1 3.1 外售及综 苏州威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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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合利用 保科技有限

公司

2 废导热油

危险固

废

900-249-08 0.029 0.029

委托处理

苏州全佳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3 废油墨桶 900-041-49 0.05 0.05

4 废胶桶 900-041-49 0.2 0.2

5 清洁废液 900-253-12 1.12 1.12

6 废含油墨抹布 900-041-49 0.15 0.15

7 废活性炭 900-039-49 1.09 1.09

8 生活垃圾
生活垃

圾
900-999-99 0.7 0.7 环卫清运

昆山市周市

镇环卫所

项目一般工业固废依托现有固废暂存点暂存，面积为 10平方米，已按照《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规定要求进行建

设，设置规范一般固废标识牌。

扩建项目产生危废依托原有危废仓库，厂区已设置有 1处危废仓库，面积 5

平方米。已根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建设。

1）在明显位置已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

设置警示标志；

2）按照标准在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上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并按规

定填写信息；

3）在适当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信息；

4）在危废仓库的出入口设置视频监控；

5）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周围设置围墙，安排专人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6）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观察窗口、消防设施以及其他环境应急物资/

装备；

7）禁止将一般固废与危险废物混合存放；

8）危废仓库设置防风、防雨、防晒、防渗、防火、防雷、防扬尘设施；地

面和裙角进行硬化并经防腐防渗处理（且表面无裂隙），并设置托盘泄漏液体收

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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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有危险废物均装入容器内，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完好无损，包装容器

应与危废种类相容，危废桶装暂存时预留一定的空间。

4.5其他环保设施

4.5.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厂区内设置灭火器、消防栓等相关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4.5.2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未安装相关在线监测设备。

4.5.3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91320583MAC18TE953001P，管理类别为简化管理。

4.5.4应急预案

企业暂未进行环境应急预案备案。

4.6环保设施投资

项目实际总投资 500万元，环保投资 1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3%。项目具体

环保投资情况：废气治理 10万元，噪声治理 2万元，固废处理 3万。

4.7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阶段要求建设内容“三同时”情况落实见表 4.7-1。

表 4.7-1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废气

DA001 非甲烷总烃
活性炭吸附装置+15米高

排气筒

《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2/4438-2022）

表 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已落实

厂界 非甲烷总烃 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3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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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

控浓度限值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

《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2/4438-2022）

表 3厂区内 VOCs 无组织

排放限值

噪声 生产设备 设备噪声
合理布局、减震垫、厂房

隔声、距离衰减

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

已落实

固废

边角料
外售给苏州威豪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处理

“零”排放；已合理

处置
已落实

废导热油、废油墨桶、

废胶桶、清洁废液、废

含油抹布、废活性炭

定期委托苏州全佳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生活垃圾
由昆山市周市镇环卫所

统一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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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评结论和环评批复要求

5.1 环评主要结论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关

于本次验收报告项目的主要结论摘录如下：

1、规划环评相符性

无

2、用地规划相符性

（1）《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及《昆山市 B15规划编制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

建设项目位于昆山市周市镇陆杨金茂路 889号，利用现有已租赁厂房进行生

产，根据《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 2-F市域单元规划图和《昆

山市 B15规划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土地利用规划图，项目所在地规划

为 1类工业用地，因此项目建设符合用地规划要求。

3、产业政策相符性

本公司行业类别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 C2239

其他纸制品制造、C2929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本项目产品、工艺、设备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鼓励、限制和淘汰类项目，为允许类项目；不属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

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苏政办发〔2015〕118 号）中限制和淘汰

类项目；不属于《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和禁止目录》（2018 年本）

限制、淘汰和禁止类；不属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及关于修改《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

部分条目的通知（苏经信产业[2013]183 号）中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并且本

项目产品及工艺不属于《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 和《禁止用地项目目

录》（2012 年本）中所列项目，亦不属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淘汰和限制

的产业，因此，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4、达标排放及环境影响分析

4.1 废水

生活废水通过市政管网排至昆山建工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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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达标后排入太仓塘，对受纳水体太仓塘影响较小。

4.2 噪声

本项目的主要噪声设备为生产使用机器噪声，在噪声防治上，选用高效低噪

声的设备，高噪声设备均布置在室内或者不同时使用，合理布置厂区平面布局，

利用隔声、减振、绿化等措施可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4.3 废气

熔融、印刷、胶料挥发、制袋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

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01处理，处理后通过 15米高排气筒有

组织排放；未被捕集的废气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4.4 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废分类收集、妥善处置，零排放。不会对当地环境构成明显的

不利影响。

5、总量控制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6]74号）、《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 号），

目前国家对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二氧化硫（SO2）、氮氧化

物（NOx）、颗粒物、有机废气（以 VOCs 计）等主要污染物实行排放总量控制

计划管理。

（1）废水：废水接管量为 112t/a，COD：0.056t/a、SS：0.0448t/a、NH3-N：

0.00504t/a、TP：0.000896t/a，总量在昆山建工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

厂内平衡；

（2）废气污染物

废气排放量为非甲烷总烃：0.0217t/a（其中有组织 0.0103t/a、无组织

0.0114t/a）；

（3）固体废弃物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处理和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进行

收集处理，一般工业固废交由物资回收部门回收处理，危险固废暂存于危废暂存

间，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定期转运处理，固体废弃物实现“零”排放。

综上所述，通过对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现状评价以及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分

析，认为本项目在认真执行设计方案及环评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后，产生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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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对环境影响很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5.2环评报告表批复要求（苏环建[2023]83第 0257号）及落实情况

表 5.2-1 苏环建[2023]83第 0257号批文执行情况表

序

号
环评审批意见 执行情况

--

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工程设计、

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公司须落实《报

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应着重做

好以下工作∶

--

1

该项目实施后，生活污水接管至昆山

建工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

厂，执行昆山建工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北

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

2

该项目实施后，EVA熔融、印刷、胶

粘剂挥发、制袋废气由集气罩收集经一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

米高排气简排放，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1、表 3标准；厂区

内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江苏省《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表 2标准

该项目实施后，EVA熔融、印刷、胶粘剂挥

发、制袋废气由集气罩收集经一套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 米高排气简排

放，非甲烷总烃排放达到《印刷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标准；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达到《印刷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3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3
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须采取

有效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并合理

该项目昼间噪声，经检测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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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广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区标准

类区标准。

4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落

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

用措施。危险废物必须委托具备危险废

物处置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置，加

强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输过程的环境管

理。本项目固体废汤在厂内的堆放、贮

存、转移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和《危险废物贮存及污

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的规定要

求，防止产生二次污染自项目建成投产

之日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并依法进行申报登记

边角料外售苏州威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

导热油、废油墨桶、废胶桶、清洁废液、废

含油抹布、废活性炭委托苏州全佳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处置；员工生活垃圾由昆山市周市

镇环卫所。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并依法进行申报登记。

5

严格落实环境风险的防范措施，避免

风险事故。建设单位应强化环境风险意

识，从技术、工艺、管理等方面加强落

实防范措施。

你公司在项目设计、施工建设和生产

中总平面布局以及主要工艺设备、储运

设施、公辅工程、污染防治设施安装、

使用中涉及安全生产的应遵守设计使用

规范和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应对污水处

理、粉尘治理等各类环境治理设施开展

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健全内部污染防治

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严格依

据标准规范建设环境治理设施，确保环

符合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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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设施安全、稳定、有效运行。

6

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

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

的要求完善各类排污口和标志设置。

符合批复要求。

7

按《报告表》提出的要求对施工期和

运营期执行环境监测制度，编制自行监

测方案并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结果及相

关资料备查。

--

8

本项目建设施工期须采取有效措施减

缓环境影响，切实做好施工噪声、扬尘、

固体废弃物和废水的污染控制及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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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评价标准

根据《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关于对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

批意见》（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苏环建[2023]83第 0257号，2023年 6月 17日）

确定本次竣工验收评价标准如下：

6.1废气排放标准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执行《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4438-2022）表 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中表 3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

执行《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3厂区内 VOCs 无

组织排放限值。见表 6.1-1。

表 6.1-1 废气排放标准限值表

污染物

有组织 无组织排放监

控浓度限值

（mg/m3）

采用标准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

放速率（kg/h）

非甲烷

总烃

/ / 4.0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DB32/4041—2021)

50 1.8 /
《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32/4438-2022）表 1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6.1-2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特别排放限

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

置
执行标准

NMHC

6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

点

《印刷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32/4438-2022）
表 3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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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噪声评价标准

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

类标准的限值要求。具体标准见表 6.2-3。

表 6.2-3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标准
噪声限值 dB(A)

昼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3类
65

6.3 固体废物评价标准

一般固废贮存管理参照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提出的管理要求。

危险废物管理执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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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7.1验收监测点位

本项目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7.1-1。

图 7.1-1 本项目监测点位示意图

7.2验收内容

本项目验收内容包括环评批复内容验收，建设工程内容验收，三同时环保设

施验收，环保管理要求验收。根据《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

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现场踏勘、资料查阅、确定本次验收监测内容，详见

表 7.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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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废气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类

别

监测点位名称及

编号
治理方式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有组织

废气
DA001

活性炭吸附装置+15米高

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

监测 4次

无组织

废气

厂界上风向参照

点（G1）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

监测 4次

厂界下风向监控

点（G2、G3、G4）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

监测 4次

厂区内

无组织
南侧门外 1米 G5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监测两天，每天

监测 4次

表 7.2-2 噪声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厂界东侧外 1米▲N1

连续等效(A)声级 监测两天，每天昼间
厂界南侧外 1米▲N2

厂界西侧外 1米▲N3

厂界北侧外 1米▲N4

7.3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结果

7.3.1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2024年 11月 11日、11月 12日）该公司生产车间正常生产，

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均运转正常，监测期间生产工况均大于本次验收生产能力的

75%。

表 7.3-1 项目验收期间工况一览表

日期 产品名称 环评产能（/年）
本阶段验收产

能（/年）

监测期间产能

（/天）
负荷

2024.1

1.11

自动包装机卷材 20吨 20吨 0.05吨 83%

纸塑袋 15万平方米 15万平方米 0.045万平方米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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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

1.12

自动包装机卷材 20吨 20吨 0.054吨 90%

纸塑袋 15万平方米 15万平方米 0.047万平方米 94%

7.3.2废气

2024年 11月 11日至 12日，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废气进行

监测（CH2411030），具体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7.3-2~7.3-17；无组织废气

监测结果见表 7.3-18~7.3-19。

表 7.3-2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进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进口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大气压（kPa） 1102.4

温度（℃） 20.8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污染源参数 第一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211 211 211 211

进口

静压（kPa） -0.15 -0.15 -0.15 -0.15

烟温（℃） 24.2 24.2 24.2 24.2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5.3 15.3 15.3 15.3

标干流量（Nm3/h） 3521 3521 3521 3521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 均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3.76 3.88 4.02 3.89

排放速率 kg/h 1.32×10-2 1.37×10-2 1.42×10-2 1.37×10-2

备注 ——

表 7.3-3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进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进口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大气压（kPa） 1102.4

温度（℃） 20.8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污染源参数 第二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211 211 211 211

进口静压（kPa） -0.15 -0.15 -0.15 -0.15

烟温（℃） 24.9 24.9 24.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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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5.3 15.3 15.3 15.3

标干流量（Nm3/h） 3518 3518 3518 3518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二次 均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3.99 3.76 3.58 3.78

排放速率 kg/h 1.40×10-2 1.32×10-2 1.26×10-2 1.33×10-2

备注 ——

表 7.3-4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进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进口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大气压（kPa） 1102.4

温度（℃） 20.8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污染源参数 第三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213 213 213 213

进口

静压（kPa） -0.15 -0.15 -0.15 -0.15

烟温（℃） 24.3 24.3 24.3 24.3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5.4 15.4 15.4 15.4

标干流量（Nm3/h） 3537 3537 3537 3537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三次 均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4.32 4.20 4.09 4.20

排放速率 kg/h 1.53×10-2 1.49×10-2 1.45×10-2 1.49×10-2

备注 ——

表 7.3-5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进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进口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大气压（kPa） 1102.4

温度（℃） 20.8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污染源参数 第四次 均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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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压（Pa） 213 213 213 213

进口

静压（kPa） -0.15 -0.15 -0.15 -0.15

烟温（℃） 24.3 24.3 24.3 24.3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5.4 15.4 15.4 15.4

标干流量（Nm3/h） 3536 3536 3536 3536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四次 均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3.74 3.40 3.16 3.43

排放速率 kg/h 1.32×10-2 1.20×10-2 1.12×10-2 1.21×10-2

备注 ——

表 7.3-6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出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大气压（kPa） 102.4

温度（℃） 20.8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净化设施 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一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80 180 180 180

出口

静压（kPa） 0.02 0.02 0.02 0.02

烟温（℃） 23.7 23.7 23.7 23.7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3 14.3 14.3 14.3

标干流量（Nm3/h） 3298 3298 3298 3298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67 0.73 0.77 0.72 50

排放速率 kg/h 2.21×10-3 2.41×10-3 2.54×10-3 2.37×10-3 1.8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7.3-7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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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大气压（kPa） 102.4

温度（℃） 20.8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净化设施 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二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81 181 181 181

出口

静压（kPa） 0.00 0.00 0.00 0.00

烟温（℃） 23.8 23.8 23.8 23.8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3 14.3 14.3 14.3

标干流量（Nm3/h） 3304 3304 3304 3304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二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77 0.94 0.87 0.86 50

排放速率 kg/h 2.54×10-3 3.11×10-3 2.87×10-3 2.84×10-3 1.8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 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7.3-8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出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大气压（kPa） 102.4

温度（℃） 20.8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净化设施 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三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85 185 185 185

出口

静压（kPa） 0.00 0.00 0.00 0.00

烟温（℃） 23.8 23.8 23.8 23.8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5 14.5 14.5 14.5

标干流量（Nm3/h） 3343 3343 3343 3343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三次 均值 限值



34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1.05 0.99 0.85 0.96 50

排放速率 kg/h 3.51×10-3 3.31×10-3 2.84×10-3 3.21×10-3 1.8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7.3-9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出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大气压（kPa） 102.4

温度（℃） 20.8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净化设施 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四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85 185 185 185

出口

静压（kPa） 0.00 0.00 0.00 0.00

烟温（℃） 24.0 24.0 24.0 24.0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5 14.5 14.5 14.5

标干流量（Nm3/h） 3347 3347 3347 3347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四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0.77 0.70 0.87 0.78 50

排放速率 kg/h 2.58×10-3 2.34×10-3 2.91×10-3 2.61×10-3 1.8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处理效率 非甲烷总烃：{（0.0135-0.0027575）÷0.0135}×100%=79.57%

表 7.3-10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进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进口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大气压（kPa） 102.1

温度（℃） 2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污染源参数 第一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217 217 217 217

进口静压（kPa） -0.22 -0.22 -0.22 -0.22

烟温（℃） 24.5 24.5 24.5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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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5.7 15.7 15.7 15.7

标干流量（Nm3/h） 3613 3613 3613 3613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 均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6.06 5.62 5.84 5.84

排放速率 kg/h 2.19×10-2 2.03×10-2 2.11×10-2 2.11×10-2

备注 ——

表 7.3-11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进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进口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大气压（kPa） 102.1

温度（℃） 2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污染源参数 第二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94 194 194 194

进口

静压（kPa） -0.22 -0.22 -0.22 -0.22

烟温（℃） 24.3 24.3 24.3 24.3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9 14.9 14.9 14.9

标干流量（Nm3/h） 3420 3420 3420 3420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二次 均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5.59 5.70 5.39 5.56

排放速率 kg/h 1.91×10-2 1.95×10-2 1.84×10-2 1.90×10-2

备注 ——

表 7.3-12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进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进口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大气压（kPa） 102.1

温度（℃） 2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污染源参数 第三次 均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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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压（Pa） 200 200 200 200

进口

静压（kPa） -0.22 -0.22 -0.22 -0.22

烟温（℃） 24.5 24.5 24.5 24.5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5.1 15.1 15.1 15.1

标干流量（Nm3/h） 3472 3472 3472 3472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三次 均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5.05 5.41 4.77 5.08

排放速率 kg/h 1.75×10-2 1.88×10-2 1.66×10-2 1.76×10-2

备注 ——

表 7.3-13 DA002（锡及其化合物）排气筒监测结果表（进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进口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大气压（kPa） 102.1

温度（℃） 2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污染源参数 第四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96 196 196 196

进口

静压（kPa） -0.22 -0.22 -0.22 -0.22

烟温（℃） 24.8 24.8 24.8 24.8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5.0 15.0 15.0 15.0

标干流量（Nm3/h） 3430 3430 3430 3430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四次 均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5.81 5.34 5.14 5.43

排放速率 kg/h 1.99×10-2 1.83×10-2 1.76×10-2 1.86×10-2

备注 ——

表 7.3-14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出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大气压（kPa）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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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21.8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净化设施 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一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76 176 176 176

出口

静压（kPa） 0.02 0.02 0.02 0.02

烟温（℃） 23.8 23.8 23.8 23.8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1 14.1 14.1 14.1

标干流量（Nm3/h） 3266 3266 3266 3266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一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1.20 1.25 1.11 1.19 50

排放速率 kg/h 3.92×10-3 4.08×10-3 3.63×10-3 3.89×10-3 1.8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

表 7.3-15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出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大气压（kPa） 102.1

温度（℃） 21.8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净化设施 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二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84 184 184 184

出口

静压（kPa） 0.01 0.01 0.01 0.01

烟温（℃） 23.8 23.8 23.8 23.8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4 14.4 14.4 14.4

标干流量（Nm3/h） 3332 3332 3332 3332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二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1.03 0.94 0.88 0.95 50

排放速率 kg/h 3.43×10-3 3.13×10-3 2.93×10-3 3.17×10-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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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 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表 7.3-16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出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大气压（kPa） 102.1

温度（℃） 21.8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净化设施 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三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84 184 184 184

出口

静压（kPa） 0.01 0.01 0.01 0.01

烟温（℃） 23.9 23.9 23.9 23.9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4 14.4 14.4 14.4

标干流量（Nm3/h） 3331 3331 3331 3331

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三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1.03 0.95 1.11 1.03 50

排放速率 kg/h 3.43×10-3 3.16×10-3 3.70×10-3 3.43×10-3 1.8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 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表 7.3-17 DA001（非甲烷总烃）排气筒监测结果表（出口）

污染源名称 DA001排气筒出口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大气压（kPa） 102.1

温度（℃） 21.8 排气筒高度（m） 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0707 净化设施 活性炭吸附

污染源参数 第四次 均值 备注

动压（Pa） 186 186 186 186

出口

静压（kPa） 0.01 0.01 0.01 0.01

烟温（℃） 24.0 24.0 24.0 24.0

含湿量（%） 2.3 2.3 2.3 2.3

流速（m/s） 14.5 14.5 14.5 14.5

标干流量（Nm3/h） 3348 3348 3348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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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第四次 均值 限值

非甲烷总烃

（以碳计）

排放浓度 mg/m3 1.16 1.27 1.39 1.27 50

排放速率 kg/h 3.88×10-3 4.25×10-3 4.65×10-3 4.25×10-3 1.8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处理效率 非甲烷总烃：{（0.019075-0.003685）÷0.019075}×100%=80.68%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达到排放

限值参考《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

表 7.3-18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表

采样日期 2024.11.11
天气/风向 多云/北风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气温（℃） 20.7 21.2 21.1 20.5
湿度（%） 51.3 50.7 50.9 51.6
气压（kPa） 102.4 102.4 102.4 102.5
风速（m/s） 2.2 2.2 2.3 2.3

监测

因子
单位 点位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非甲

烷总

烃

（以

碳

计）

mg/m
3

厂界上风向

G1

0.36 0.37 0.35 0.58
0.39 0.32 0.43 0.46
0.42 0.34 0.40 0.49
0.44 0.30 0.46 0.43

均值 0.40 0.33 0.41 0.49

厂界下风向

G2

0.82 0.79 0.56 0.90
0.71 0.77 0.60 0.81
0.85 0.80 0.63 0.76
0.65 0.73 0.71 0.72

均值 0.76 0.77 0.63 0.80

厂界下风向

G3

1.21 1.03 1.08 1.36
1.07 1.11 0.94 1.27
1.02 0.99 1.05 1.19
1.13 0.92 0.88 1.03

均值 1.11 1.01 0.99 1.21

厂界下风向

G4

1.94 2.33 2.13 1.99
1.89 2.68 2.24 1.93
1.80 2.52 2.32 2.27



40

表 7.3-19 无组织（厂区内挥发性有机废气）排放废气监测结果表

采样日期 2024.11.12
天气/风向 晴/北风

环境参数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气温（℃） 21.8 21.5 20.6 19.8
湿度（%） 58.3 57.6 56.4 55.2
气压（kPa） 102.1 102.0 101.9 101.9
风速（m/s） 2.3 2.2 2.2 2.2

2.06 2.38 2.21 2.13
均值 1.92 2.48 2.23 2.08
限值 4

厂区内生产

车

间门口外 1
米 G5

1.51 1.63 1.60 1.58
1.25 1.44 1.71 1.86
1.38 1.30 1.69 1.78
1.45 1.55 1.53 1.71

均值 1.40 1.48 1.63 1.73
限值 6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单位

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2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监测因

子

单

位
点位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非甲烷

总烃

（以碳

计）

mg/
m3

厂界上风向

G1

0.41 0.49 0.69 0.56
0.37 0.55 0.64 0.57
0.47 0.59 0.62 0.54
0.52 0.53 0.58 0.45

均值 0.44 0.54 0.63 0.53

厂界下风向

G2

1.26 1.04 1.15 0.86
1.14 0.98 1.04 0.83
1.03 0.92 0.99 0.78
1.08 0.83 1.09 0.91

均值 1.13 0.94 1.07 0.85

厂界下风向

G3

1.30 1.26 1.19 1.42
1.25 1.51 1.26 1.26
1.07 1.42 1.12 1.37
1.15 1.29 1.02 1.17

均值 1.19 1.37 1.15 1.31

厂界下风向

G4

1.59 1.88 1.50 1.84
1.81 1.81 1.79 2.07
1.68 1.74 1.70 1.95
1.86 1.94 1.63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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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排放浓

度均达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无组织标

准限值；厂房外无组织有机废气监控点浓度达到《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4438-2022）表 3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7.3.4总量核算

非甲烷总烃≦0.0217t/a。

根据现场调查及监测，根据环评要求，该项目污染物总量核算见表 7.3-20。

表 7.3-20 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监测点位 污染物名称
平均排放

速率（kg/h）

年运行时

间（h）

排放总量

（t/a）
判定

DA001 非甲烷总烃 0.00322125 2240 0.0072156 达标

核算公式 污染物排放量（t/a）=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年运行时间（h）/103

均值 1.74 1.84 1.66 1.94
限值 4

厂区内生产

车

间门口外 1
米 G5

1.34 1.13 1.28 1.63
1.52 1.36 1.52 1.54
1.38 1.31 1.46 1.42
1.25 1.23 1.67 1.28

均值 1.37 1.26 1.48 1.47
限值 6

备注

排放限值参考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单位

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参考《印刷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3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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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噪声

2024年 11月 11日至 12日，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高噪声设

备正常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进行监测，具体监测结果见表 7.3-21。

表 7.3-21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天气 风向 风速（m/s） 所属功能区 备注

2024.11.11 昼间 14:05-14:14 多云 北风 2.3
3类 －－

2024.11.12 昼间 13:43-13:52 晴 北风 2.3

监测数据

点编号
测点位置

等效声级 dB(A)
备注2024.11.11 2024.11.12

昼间 昼间

N1 厂界东侧外 1米处 52 55

－－

N2 厂界南侧外 1米处 57 59

N3 厂界西侧外 1米处 52 52

N4 厂界北侧外 1米处 56 57

标准限值 ≤65 ≤65

以上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该公司东、南、西、北厂界外 1

米昼间、夜间环境噪声监测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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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保证措施和监测分析方法

8.1监测分析方法

本项目废气、噪声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8.1-1。

表 8.1-1 监测分析方法

项目类别 项目 检测依据

废气（有

组织）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

法 HJ 38-2017

废气（无

组织）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

色谱法 HJ 604-2017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昼间/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8.2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质控措施按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 9.2条款的要求及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执行。

检测过程严格执行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技术。验收监测负责人持证上岗；监测人员经

过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样品的采集、运输、保存和分析按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以及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质量体系文件的相关要求进

行。所有检测仪器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现场检测仪器使用前均经过

校准；检测数据实行三级审核。

8.3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有组织废气验收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与

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中有关规定执行。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

技术导则》(HJ/T 55-2000)中有关规定执行。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物

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应在仪器测试量程的有效范围即

仪器量程的 30～70%之间。对采样仪器的流量计定期进行校准。

8.4噪声监测

厂界噪声监测期间 2024年 11月 11日风速为 2.3米/秒；2024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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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为 2.3米/秒。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所要求的气候条件(风速小于 5.0米/秒)。

测量仪器和校准仪器定期检验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每次测量前、后在

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小于 0.5dB测量结果有效。

8.5固体废物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次验收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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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环境管理检查

9.1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

本项目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制度。该建设项目

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

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 2023年 06月 17日取得环评批复（苏环

建[2023]83第 0257号）。

9.2环保机构的设置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9.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以法人为第一责任人的环境管理机

构，负责各方面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并设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实行定岗

定员，岗位责任制，负责各生产环节的环境保护管理，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9.2.2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并

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

9.3环保设施运行检查，维护情况

该建设项目制定了环保设备日常运行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确保环保设施的

正常维护。

9.4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边角料外售苏州威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导热油、废油墨桶、废胶桶、清

洁废液、废含油墨抹布、废活性炭委托苏州全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员工生

活垃圾由昆山市周市镇环卫所。

9.5厂区环境绿化情况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现有厂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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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与改进

10.1验收监测期间工况

2024年 11月 11日、11月 12日，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各项环保治理设施

均处于正常稳定的运行状态，监测期间两日生产负荷大于设计生产能力的 75%。

10.2废气验收监测结论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有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达到《印

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项目厂界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均达到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无组织标准限值；厂房外无组织有机废气监控

点浓度达到《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3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10.3噪声验收监测结论

以上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该公司东、南、西、北厂界外 1米昼间、

夜间环境噪声监测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3类标准的限值要求。

10.4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对照情况

本项目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所列的九条

不得通过情形，列表见表 10.4-1：

表 10.4-1 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对照表

不符合验收合格意见的情形 项目执行情况

（一）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

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本项目已按要求落实。

（二）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本项目污染物排放均达到批复标准

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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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

批准的；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防止生

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四）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

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

（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

按证排污的；

企业为简化管理，排污许可证审核

中

（六）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

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

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

未分期建设。

（七）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本项目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受到处罚。

（八）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

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本验收报告基础资料来源于环评及

客户提供的其他资料；不存在数据

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失、遗

漏情况；根据监测当日生产工况及

监测数据得出监测结论。

（九）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

保护验收的。
本项目不涉及。

综上：本项目不存在上述九条验收意见不得通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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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总结论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执行了国家环境保护“三

同时”的要求，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废气以及厂界噪声排放均达相应排放标

准，固废零排放，项目建设达到环保要求。

根据监测当日生产工况及监测数据得出以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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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动情况

1.1企业本项目环保手续、环评批复等相关情况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昆山市周市镇陆杨金茂路 889号，从事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合成

材料销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

制品销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包装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

容器制造；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劳动保护用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环保审批情况：

表 1-1 企业本次项目环保审批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环保批复情况
“三同时”验收状态

建设情况 验收情况

3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包装

材料生产项目

年产自动包装机卷材

20 吨、纸塑袋 15 万平

方米

苏环建[2023]83

第 0257号
已建成

本次变动项

目

1.2项目变动内容

本次变动项目主要涉及苏环建[2023]83第 0257号《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内容，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申报

内容变动内容有：

与原环评对比：无变动。未导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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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对照企业环评内

容及实际建设情况，境影响变动分析见下表 1-2。

表 1-2环境影响变动分析

类别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项目实际执行情况 变动分析

性质 1、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本项目开发及使用功能未发生变化。 无

规模

2、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大生产能力、处置及储存能

力。
无

3、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的。

本项目未增大生产能力、处置及储存能

力，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无

4、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

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

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

污染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

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大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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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发生变化）导

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本项目未重新选址。防护距离边界未发

生变化且未新增敏感点。
无

生产工

艺

6、新增产品品种或生

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

置、设备及配套设施）、

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

化，导致一下情形之

一：

（1）新增批复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

发性降低的除外）

本项目无新增产品品种、工艺、主要原

辅料、燃料变化，未导致新增污染物及

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无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

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

的

7、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未发

生变化。
无

环境保

护措施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

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

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废气、废水污染防止措施未发生

变化。
无

9、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

接排放口位置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未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未由间

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排放口位置未发

生变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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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

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未增加废气排放口，未降低排气

筒高低。
无

11、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的。

本项目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

施未发生变化。
无

12、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

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

体废弃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本项目危废暂存区域由 5平方米增加至

20平方米，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危废暂存区域由5平方米增加至20

平方米

13、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弱化或降低的。
本项目无变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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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变动情况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实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进行综合分析，本项目危废暂存区域由 5平

方米增加至 20平方米，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产品品种、生产工艺、生产

装置、原料均未发生变化。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

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未构成重大变动。则本项目变动为一般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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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要素

2.1水环境

项目未变动厂区位置，未新增废水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故项目水环境评价等

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均不会发生变化。

2.2大气环境

项目未变动厂区区域位置，未新增大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故项目大气环境

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均不会发生变化。

2.3声环境

项目未变动厂区位置，故项目声环境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均不会

发生变化。

2.4评价要素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企业未变动厂区位置，且未造成各类污染物排放增加，故项

目变动未造成建设项目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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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3.1产污及污染物变动情况

3.1.1废水

环评项目企业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由昆山建工环

境投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尾水最终排入吴淞江。

本变动项目未新增生产用水及生产废水，未新增员工，故未造成废水污染物

变动。

3.1.2废气

环评项目中熔融、印刷、胶料挥发、制袋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非

甲烷总烃）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01处理，处理后通过 15米

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未被捕集的废气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无变动，未增加污染物排放。

3.1.3噪声

环评项目分切机、涂布机、导热油炉等设备产生的噪声。

无变动，未导致污染物排放增加。

3.1.4固体废物

边角料外售苏州威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导热油、废油墨桶、废胶桶、清

洁废液、废含油抹布、废活性炭委托苏州全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员工生活

垃圾由昆山市周市镇环卫所。

本变动项目危废暂存区域由 5平方米增加至 20平方米未导致固体废弃物增

加，企业固体废弃物零排放。

3.2环境影响分析变动

3.2.1废水环境影响分析

环评项目企业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由昆山建工环

境投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尾水最终排入吴淞江。

本变动项目未新增生产用水及生产废水，未新增员工，故项目变动后，项目

废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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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废气环境影响分析

环评项目中环评项目中熔融、印刷、胶料挥发、制袋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

机废气（非甲烷总烃）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 TA001处理，处理

后通过 15米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未被捕集的废气车间通风无组织排放。

无变动，企业污染物种类、排放量未增加，项目废气环境影响分析结论不会

发生变化。

3.2.3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环评项目分切机、涂布机、导热油炉等设备产生的噪声。

无变动，项目噪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不会发生变化。

3.2.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边角料外售苏州威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导热油、废油墨桶、废胶桶、清

洁废液、废含油抹布、废活性炭委托苏州全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员工生活

垃圾由昆山市周市镇环卫所。

本变动项目危废暂存区域由 5平方米增加至 20平方米未导致固体废弃物增

加，企业固体废弃物零排放。项目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结论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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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项目发生一般变动后，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发生变化。

建设项目产生的各项污染物均得到有效处置，能达标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较

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

的建设是可行的。



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备案证号：昆周投备案〔2022〕171号
 

项目名称：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
材料生产项目

项目法人单位：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 2211-320566-89-01-326940 法人单位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_苏州昆山周市镇 陆杨
金茂路889号

项目总投资： 500万元

建设性质： 其他 计划开工时间： 2023

建设规模及内容： 公司租赁厂房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购置分切机、涂布机、印刷机等生产及辅助设备约8台/套，预计年
生产自动包装机卷材20吨、纸塑袋15万平方米。原材料均为外购，本项目不涉及造纸等产业政策、负面
清单中限制、淘汰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承诺开工前完善
节能、安全环保、消防等相关手续。

项目法人单位承诺：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报建审批
手续后开工建设；如有违规情况，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要求： 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按照相关规章制度

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管责任，严防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

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施工安 周市镇人民政府

全。 2022-11-29



企业信息：

版本：V2.0

公钥：MFkwEwYHKoZIzj0CAQYIKoEcz1UBgi0DQgAEZXCz+e7w++wON0iLbSz5U5MczYxl6KQbBNgHWW6SWo0eq43BdooB8+Xleo2i9mDVpdQpgGCkWssWmTXkwuUgoQ==

签发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签发日期：2022-10-12 15:28:35

执照编号：9032000020221012152833000046416079

主题标识：O=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算法 ：1.2.156.10197.1.501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

法规 ,为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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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安全资料表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一、物品与厂商资料 Manufacturer and Supplier

物品名称 Material Name：水性墨水 PRINTING INK

其它名称 Other name：水性墨水 PRINTING INK

建议用途及限制使用 Recommended uses and limitations of use：用于纸张印刷 禁止食用

制造商名称、地址及电话： 工厂名称：昆山赫兹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市周市镇康庄路 69号 电话：0512-57645432

Manufacturer Name , Address and Phone No.:

供应商名称、地址及电话: 工厂名称：昆山赫兹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市周市镇康庄路 69号 电话：0512-57645432

Supplier Name , Address and Phone No.:

紧急联络电话/传真电话 Emergency Phone /Fax No.： 企业应急电话：0512-57645432 传真号：0512-57644388

二、危害辨识资料 Hazardous Ingredient

物品危害分类 Material Hazard Class：不适用化学危险品分类标准

标示内容 Labeled content：不属于 3类易燃液体

标签要素

象形图：

警示词：警告

危险性说明：造成严重眼刺激。

对水生物有污染，无剧毒。

危害防范措施：操作后彻底清洁皮肤。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戴防护手套和护眼/面罩。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清洗数分钟。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便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如果眼刺激持续，立即就医。

收集泄漏物。

三、成分辨识资料 Ingredient Identification

纯物质 Neat Substance：

中英文名称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water-based ink

同义名称 Synonyms： /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码 CAS No.：丙烯酸树脂 9003-01-4，丙烯酸乳液 9007-20-9，颜料蓝色 147-14-8，水（H2O）7732-18-5，

助剂 107-21-1

危害物质成分(成分百分比) Hazardous Ingredient (wt%)：/



混合物 Compound：

化学性质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物质成分之中英文名称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 of Hazardous Ingredient

浓度或浓度范围(成分百分比)

Exposure or Exposure Limited (wt%)

丙烯酸树脂 40-60%

丙烯酸乳液 30%

颜料 10%-30%

水 10%

助剂 10%以下

四、急救措施 Emergency Procedure

不同暴露途径之急救方法 Emergency Procedure of Different Routes on Health：

˙吸入 Inhalation：发现头晕时，应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果感到有不适，要询问医生。

˙皮肤接触 Skin Contact：立即脱掉被污染的着衣，用中性洗剂将附着部或接触部洗净，再用大量水冲洗。如果皮肤产生炎症，就医。

˙眼睛接触 Eye Contact：立即用流动清水冲洗 15分钟以上，如果症状持续，请咨询医生。

˙食入 Ingestion：正常使用情况下，一般不会造成严重的吞咽危害。如果不小心吞咽，用水将口内洗净，饮足量温水、催吐。如果感到有不

适，就医。

最重要症状及危害效应 Important Symptom & Hazard Effects： /

对急救人员之防护 Precautions for Emergency Person：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必要时带防护手套、眼罩，保护手和眼睛。

对医师之提示 Clue to Doctor：/

五、灭火措施 Fire-fighting Procedure

适用灭火剂 Fit Extinguishing Media： 各类灭火剂均适合

灭火时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Special Hazard Maybe Happen When Fight Fire：无特殊危害

特殊灭火程序 Special Fire-fighting Procedure：常用灭火方式

消防人员之特殊防护设备 Special Precautions for Firefighting Person： 穿好防护衣

六、泄漏处理方法 Leak Clean-up Procedure

个人应注意事项 Personal Notice Things：避免沾及眼睛、皮肤和衣物，切勿吞食，在有足够通风的情况下使用。

环境注意事项 Environment Notice Thing：没有特别要求

清理方法Disposal Method：泄漏场所限制进入;进入现场人员穿戴劳动保护用品，将泄漏物质尽量回收。少量泄露时可用水冲洗或将擦试过的

碎布装入密封容理掉。

七、安全处置与储存方法 Safety Handling & Storage Method

处置 Handling： 小心货源、作业场所要充分通风，作业时穿戴合适的劳动保护用品，使用后要洗手、漱口。擦拭过该产品的废纱票要迅速销

毁或丢弃，不得堆积。

储存 Storage：在通风良好、阴暗处存放。储存温度 0-40°。容器要盖严，指定储存数量，不得超量存放。避免阳光直射。



八、暴露预防措施 On Health Preventing Procedure

工程控制 Engineering Control： /

控制参数 Control Value：

˙八小时日时量平均容许浓度/短时间时量平均容许浓度/最高容许浓度：无限制

TWA/STEL/CEILING Exposure Limited:

˙生物指标 Biologic Index：无记录

个人防护设备 Personal Precautions：

˙呼吸防护 Respiratory Protection：工作环境通风良好

˙手部防护 Hand Protection：戴耐油保护手套

˙眼睛防护 Sky Protection：必要时戴保护眼镜

˙皮肤及身体防护 Skin & Body Protection：穿保护衣

卫生措施 Sanitation Procedures：擦拭后用清水冲洗

九、物理及化学性质 Physical &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外观 Material Status：液体状 气味 Odor：微小的氨味

气味阀值 Smell threshold：无资料 熔点Melting point： 无资料

pH值 PH value：7-9 沸点/沸点范围 Boiling or Boiling Limited： 约 100℃

易燃性 Flammability：不属于易燃液体 闪火点 Flash Point ： 闭杯闪点 69.5 ℃

分解温度 Decomposition Centigrade：约 200°C 测试方法 Test Method: Open Glass Close Glass

自燃温度 Auto-fire Centigrade： 不自燃 爆炸界限 Explosive Limited： 非爆炸品

蒸气压 Vapor Pressure：基本与水同 蒸气密度 Vapor Density：基本与水同

密度 Density： 无资料 溶解度 Solubility：可溶于水

辛醇/水分配系数 Octanol / water partition coefficient 无资料 挥发速率 Evaporation rate： 无资料

十、安定性及反应性 Instability & Reactivity Properties

安定性 Instability： 安定

特殊状况下可能之危害反应 Hazard Effects Maybe Happen at Special Condition ：无危害反应

应避免之状况 Condition to Avoid： 无特殊要求

应避免之物质 Materials to Avoid：避免与溶剂接触

危害分解物Hazardous Decomposition Procedure： 周围环境温度不会分解

十一、毒性资料 poisonous

暴露途径 Route of exposure：直接与空气接触

症状 Symptoms：水份蒸发后变成固体

急毒性 Acute Poisonous：无毒

慢毒性或长期毒性 Chronic or Long-playing Poisonous:：无毒

十二、生态资料 Zoology

生态毒性 Ecotoxicity：对鱼类和水中植物不会引致危害

持久性及降解性 Persistence and degradability：6个月生物降解

生物蓄积性 Bioaccumulation：强

土壤中之流动性 The mobility in soil：相对较弱

其它不良效应 Other adverse effects：无资料

十三、废弃处置方法 Disposal Procedures of Waste



废弃处置方法 Disposal Procedures of Waste：分类回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进行燃烧处理或重复利用

十四、运送资料 Transportation Data

国际运送规定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Regulate：按非危险品运送

联合国名称 The UN name：无资料

运输危害分类 Transport harm classification：不属于 3类易燃液体

包装分类 Packaging classification：PP

海洋污染物 Marine pollutants：无

特殊运送方法及注意事项 Special delivery method and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一般运输方式 防止泄露

十五、法规资料 Law Data

适用法规 Fit Law：GB/T261

十六、其他资料 Others Data

参考文献 Reference File Q/320583 BGXT 001-2010

制表单位

Table Company

名称 Name：昆山赫兹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 Address/Phone No.： 地址：昆山市周市镇康庄路 69号 电话：0512-57645432

制 表 人 Table Person

职称 Title：

姓名 Name：

製表日期 Date 2018年 07月 03日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第一部分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英文名称：YC-8308U

化学品中文名称：水性粘合剂 Y C - 8308U

of waterborne adhesives

企业名称：东莞市雅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DongGuan Yacai Packaging material Co.,Ltd.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滘联村园区路坝联

电 话：0769-23185076

传真号码：0769-23185202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码：YC-B-16-11

国家应急电话：0532-83889090

消防应急救援电话：119

第二部分 成分/组成信息

化学名 含有量 CAS NO.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15%-30% 24937-78-8

聚丙烯酸乳液 30%-40% 54650-50-9

去离子水 40%-50% 7732-18-5

纯净物或混合物 混合物

第三部分 危险性概述

危险性类别：无已知的健康危害。

皮肤接触：短暂的皮肤接触不会产生刺激，但应尽量避免。

眼睛接触：直接接触可使眼部受刺激。

吸入：在正常应用条件下无危害，长期吸入会使食欲减退。

食入：现时未发现对生命构成危害，但或会引致恶心及对粘膜组织有部分刺激。



OSHA、ACGIH、NTP、IARC 等控制的致癌物：无。

环境危害：若溢漏至水源处，将会污染水源质量。

第四部分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立即脱去衣着，用大量水冲洗至少 1分钟，可用肥皂水清洗患处。

眼睛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至少 10 分钟，就医。急性效应：眼睛刺激流泪；慢性效应：严重时对

视力有影响。

吸入：迅速离开现场到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气；如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就医。急

性效应：恶心、呕吐、胸闷；慢性效应：严重时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头晕等。

食入：立即漱口饮水，洗胃，就医。急性效应：口服后口唇，咽喉烧灼感；慢性效应：出现口干，呕

吐，昏迷。

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本品遇明火、高热不易燃烧，只有在它含有的水份消失后才能燃烧。干燥的聚合物燃烧，

可能生成有毒或刺激性燃烧产物（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有害燃烧产物：燃烧时有烟雾，并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灭火方法及灭火剂：消防人员必须佩戴正压式呼吸器，穿全身消防防护服，尽量在上风处灭火。可用

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砂土扑救。

灭火时可能遭遇这特殊危害：烟雾刺激。

第六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查找并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小量泄漏：若回收不可行，与干的土、沙或不反应

的吸收剂混合，放入容器中待废弃处置，用水冲洗区域。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集

到专用容器内回收或运至环卫部门规定的处理场所。对泄漏的包装进行调换。

其它应急建议：泄漏的聚合物非常滑。小心避免滑倒。干燥时会形成薄膜，在产品干前快速洗去污染

的物品（例如汽车）。脱掉被渗透的衣服并用肥皂和清水冲洗接触的皮肤，产品与水

污染呈淡白色，可能产生泡沫。污水处理厂不能把水显现的这种淡白色清除掉。

第七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无需特殊预防。

储存注意事项：远离氧化剂，储存期间避免达到冻结的温度。尽量减少接触空气以防止微生物的滋生。



第八部分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眼睛防护：化学安全眼镜。

手防护：橡胶手套。

呼吸防护：在通常条件下通风良好处，什么都不需要。在紧急情况下，推荐使用国家职业安全卫生会

（NIOSH）认可的防有机蒸气呼吸器。

防护服：无特殊建议。

工程控制：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

工作和卫生习惯：无建议。

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外观：白色膏状物 溶解度：可任何比例溶于水

pH值：5~8 气味：无味

沸点：100℃ 溶解温度：0℃

闪火点：无（水溶性体系） 自燃温度：无

比重（水=1）：接近 1.03 蒸气压：无

爆炸界限：无 蒸气密度：无

挥发物

第十部分 稳定性及反应性

稳定性：在室温下稳定，伴随冷冻、熔化或沸腾可能出现凝结。

禁配物：无机酸（如硫酸、磷酸等）；苛性碱（如钠或钾的氢氧化物）同库储存。

避免接触的条件：不适用。

聚合危害：不能发生。

分解产物：若着火时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第十一部分 毒理学资料

急性经口毒性（LD00，大鼠）：无数据。

急性经皮毒性（LD50，兔）：无数据。

急性吸入毒性（LD50，大鼠）：无数据。



其他急性影响：无数据。

刺激性影响资料：本品无已知的刺激性数据。

慢性/亚慢性数据：不会产生。

致敏性：接触敏感皮肤可能会过敏，引致皮炎，不适可用大量清水洗净。

第十二部分 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性：无数据。

生物降解性：无数据。

非生物降解性：无数据。

其它有害作用：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应特别注意对地表水、土壤和饮用水的污染。

第十三部分 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环境危害废物。

废弃处置方法：小量（少于 100 加仑）：通常在经认可的地方性的或工业废水处理厂处置。处置前要

获得权威部门的正式批准。本产品使水变淡淡的白色，它不易被处理设施清除或充

分稀释；本产品在搅拌中可能产生泡沫；本产品能化学降解或生物降解。大量：建

议用经认可的废弃物处置设备进行处置。本产品能被焚烧，尽管用化学或生物处理

方法也足以（除尽）。化学沉淀/凝固容易清除掉固体物质（详细使用方法请咨询制

造商）。注意：原装或稀释的这种产品（包括泡沫）材料溅到汽车或其它个人物品上

时，如果变干了很难清除。

废弃注意事项：废物储存、废弃处置应参阅国家和地方环保有关法规。

第十四部分 运输信息

国际运输规定：非毒性物质，非易燃易爆物。

国内运输规定：非毒性物质，非易燃易爆物。

运输注意事项：夏季应防止日光曝晒。

第十五部分 法规信息

国内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 年 3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针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

使用，储存，运输，经营，废弃处置等方面作了相应规定。

国际法规：《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建议书》，联合国《关于危险化学货物运输的建议书》，《最常见

运输危险货物品名表》、《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第十六部分 其它信息

制表单位：东莞市雅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编制部门：工程部

制表时间：2021年 1月 8日

修改说明：第二版

生效日期：2021年 1月 8日

在这里所记载的内容是按照我公司所有的资料和各种的技术出版物所记述的资料，当用户使用本

产品的时候，用户本着对本产品负责，灵活地使用这个资料。

另外，在这里所记述的内容是目前最新的情报，根据今后法律，规则等的修正，出现新的毒性试

验结果的发表等而随着修改，请照知。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12月 1日，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苏州赫广庆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2024年 11月），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项目审批意见要求等，组织验收工作组对公司

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由监测单位（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的代表及两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踏勘了建设项目现场，听取

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介绍和验收监测单位对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提出竣工环保验

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昆山市周市镇陆杨金茂路 889号，租赁永大特殊钢制品（昆山）

有限公司车间进行生产。

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年产自动包装机卷材 20 吨、纸塑袋 15 万平方

米。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下表：

序号

主要

生产

单元

主要生产

工艺/工
序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台）

备

注
扩建环评设

备数量

验收设备

数量

1

包装

材料

生产

线

分切 分切机 / 1 1 /
2

涂布

涂布机 / 2 2 /
3 导热油炉 8kv 1 1 /
4 溶胶罐 / 1 1 /
5 印刷 印刷机 / 1 1 /
6 制袋 制袋机 / 1 1 /
7 辅助设备 空压机 / 1 1 /

本项目员工 12人，1班制，8小时/班，年工作天数 280天。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3年 04月，公司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苏州赫广庆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包装材料生产项目于

2023年 06月 17日取得环评批复（苏环建[2023]83第 0257号）。项目于 2023年

7月开工建设，2024年 02月设备开始调试。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1月 11日至 12日对《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验

收监测方案》中所列监测内容进行了监测并出具了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CH2411030）。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500万元，环保投资 15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苏环建[2023]83第 0257号”批复对应的年产自动包装机卷

材 20 吨、纸塑袋 15 万平方米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与原环评相比，危废仓库由 5平方增加至 20平方。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接入昆山建工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北区污水

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尾水最终排入吴淞江。（附排水许可证：苏（EM）字第

F2020122204号）

（二）废气

本项目熔融/印刷/胶料挥发/制袋工段会产生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经

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有组织排放（1根 15米排气筒）。

其中未收集部分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项目所产生噪声主要为分切机、涂布机、导热油炉、溶胶罐等设备的运转噪

声。通过采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同时安装基础减震设施；合理规划其在厂区位

置，利用建筑隔声降低其噪声的产生的排放；充分利用厂房建筑和设备互相隔声

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边角料、废导热油、废油墨桶、废胶桶、清洁废液、



废含油墨抹布、废活性炭、员工生活垃圾。废导热油、废油墨桶、废胶桶、清洁

废液、废含油墨抹布、废活性炭收集后委托苏州全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边

角料交由苏州威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处理。

本项目基本按规范建设 10m2的一般固废暂存场所，20m2的危废暂存场所。

（五）其它环境保护设施

证书编号：91320583MAC18TE953001P，管理类别为简化管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情况

根据苏州昌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编号：CH2411030），验

收监测期间：

（一）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2024年 11月 11日至 12日)该公司正常生产，各项环保治理

设施均运转正常，监测期间生产工况均大于本次验收生产能力的 75%。满足竣工

验收监测工况条件的要求。

（二）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排放口废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满足《印刷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二日废气处理

效率为 80.68%、79.57%。

厂界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的最大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 3标准。厂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情况满足《印刷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8-2022）表 3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三）噪声

该公司东、南、西、北厂界昼间环境噪声监测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的限值要求。

（四）污染物排放总量

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量符合环评核算总量。

五、验收结论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了国家环境保护“三同时”的要求，废

气以及厂界噪声排放均达相应排放标准，项目验收工作组认为“苏州赫广庆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1、加强废气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确保废气处理设施良性运行，确保

各主要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危废的贮存、转移、运输管理，做好台账记录。

七、验收工作组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

苏州赫广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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